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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农水函〔２０１９〕２５９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已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

局：

２０１６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安排，各地各有关

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协作配合，合力攻坚克难，加快发展高效

节水灌溉，三年来累计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６５０５万亩，如期完

成阶段目标任务。２０１８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高效节水灌溉项

目将由农业农村部组织实施，水利部将继续履行对高效节水灌溉

等农田水利工程的相关监管工作。为加强已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监管，确保工程长效运行，针对已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竣工验收、

水利应用门户系统数据填报、工程运行管护等方面工作，提出如下

要求：

一、抓紧组织完成已建工程竣工验收工作

依据《节水灌溉工程验收规范》开展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竣工验

收，既是实施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高效节水灌溉工



程建设成效的全面检验。各地要高度重视已建工程的验收工作，

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对照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按照有关竣工验

收办法和规范等抓紧组织做好竣工验收工作。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

要完成２０１７年之前立项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２０１９年底要基本

完成全部已建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请各地分别于２０１９年６月

底、１２月底将竣工验收情况报送水利部农水水电司。

二、进一步补充完善高效节水灌溉工程信息数据

实现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数据入库、设施上图，是今后加强已建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监管的重要依据，也是促进农田水利工程管理

标准化、信息化的重要手段。各地水利部门要切实重视已建高效

节水灌溉工程在水利应用门户网站的信息填报和应用管理，进一

步完善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相关基础资料，填全补齐项目数据，将已

建成工程在地图上详细标绘。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指导县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与有关部门的衔接，确保填报的高效节水灌

溉建设项目信息完整、准确。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审核

各县填报的数据，确保其真实性、可靠性。请各地于２０１９年６月

底前完成已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信息数据填报工作。

三、加强已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运行管护

按照国务院有关要求，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不区分财政投资或

集体投资性质，农田水利工程由业主负责运行维护，相关监管工作

由水利部牵头、农业农村部参与。各地要加强对高效节水灌溉工

程运行维护工作的监督，指导强化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建后管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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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要督促有关地方及时做好已竣工验

收工程的移交，明确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结合实际建立新型管护

模式。要加大已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运行管护的投入力度，多渠

道筹集管护资金，满足工程正常运行需要。要积极培育和发展专

业化服务队伍，鼓励引导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参与工程管护，支持农

民作为主体负责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管护。要加强对管护主体的技

术指导和培训，丰富其专业知识，提高其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要

在已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项目区全面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

一步完善水价形成机制、农业用水补贴机制和节水奖励机制，促进

农业节水，保障工程正常运行和效益充分发挥。

联 系 人：付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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